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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2 国都 G1”票面利率调整的核查意见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成功发

行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2 国都 G1，债券代码：185543.SH，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根据《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的约定，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1 年末或第 2 年末调整本

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2 国都 G1”的主

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对“22 国都 G1”票面利率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

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22 国都 G1。 

3、债券代码：185543.SH。 

4、发行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附第 1、2 年末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

选择权、赎回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票面利率：本次调整前适用的票面利率为 4.25%。本期债券设置票面利

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1 年末和第 2 年末决定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 

8、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5 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3 月 16 日，如第 1 年末发

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23 年的 3 月 16 日；如第 2 年末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赎回、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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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二、发行人关于“22 国都 G1”票面利率调整意向 

“22 国都 G1”在存续期内前 1 年（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

票面利率为 4.1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1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即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为 4.25%，并在存续期的第 2 年至第 3 年（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5 日）固定不变。根据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及当前市场环境，

发行人初步意向预计将下调“22 国都 G1”存续期第 3 年（2024 年 3 月 1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5 日）的票面利率至 3.20%。“22 国都 G1”最终票面利率调整幅度

请以发行人披露的票面利率调整公告为准。 

三、关于“22 国都 G1”票面利率向下调整的核查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约

定如下： 

“1.1 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 

1.1.1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 1 年末或第 2 年末调整本期

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 2 年末

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 

1.1.2 发行人决定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的，自票面利率调整生效日起，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调整后的票面利率以发行人发布的票面利率调整实施公告为准，且票面利率

的调整方向和幅度不限。 

1.1.3 发行人承诺不晚于票面利率调整实施日前的 1 个交易日披露关于是否

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如有）的公告。 

若本期债券投资者享有回售选择权的，发行人承诺前款约定的公告将于本期

债券回售登记期起始日前披露，以确保投资者在行使回售选择权前充分知悉票面

利率是否调整及相关事项。 

1.1.4 发行人决定不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的，则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

发行人行使下次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前继续保持不变。” 



3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

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期债券设置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

第 1 年末和第 2 年末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有

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具体约定情况详见本节“二、本期债券的特殊发

行条款（1.1 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 

上述票面利率条款表述仅包含“调整”等无异议情况，票面利率的调整方向

和幅度不限，发行人可选择上调或下调票面利率。 

综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调“22 国都 G1”

票面利率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四、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适当性的核查 

根据发行人于 2024 年 2 月 1 日披露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2 国

都 G1”拟下调票面利率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及 2024 年 2 月 8 日披露的《国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2 国都 G1”拟下调票面利率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并经

受托管理人核查： 

1、发行人下调“22 国都 G1”票面利率暂不涉嫌不公允调整票面利率的情况； 

2、发行人于票面利率调整公告披露前已披露两次拟下调票面利率的提示性

公告；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暂未收到投资者关于本次

票面利率下调的相关诉求；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暂未发生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2 国都 G1”的受托管理人，将督促发行人落实

与本次回售及票面利率调整相关的投资者沟通及信息披露工作，保障投资者合法

权益。 

（以下无正文）




